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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管理辦法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頒布日期】2009年9月21日
【實施日期】2009年9月21日

【法規沿革】
‧200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令第119號；2009年9月1日司法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法規內容】
第1條
　　為了規范和加強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許可證書（以下統稱“執業證書”）的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有關規定，結合律師工作管理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2條
　　律師執業證書是律師依法獲準執業的有效證件。
　　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是律師事務所依法獲準設立並執業的有效證件。
第3條
　　律師執業證書包括適用于專職、兼職律師的“律師執業證”和適用于香港、澳門、臺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從事律師職業的“律師執業證”兩種。
　　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包括律師事務所執業許可證書、律師事務所分所執業許可證書。律師事務所（含律師事務所分所，下同）執業證書分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4條
　　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應當載明的內容、制作的規格式樣、證號編制辦法由司法部規定。執業證書由司法部統一制作。
　　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制作時印制執業證書流水號。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頒發、注銷或者換發、補發執業證書，應當登記執業證書流水號。
第5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領取空白執業證書，應當于每年年初向司法部提出申領報告，並提交《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發放使用情況統計表》及相關登記表。
第6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自作出準予律師執業決定或者準予律師事務所設立決定之日起十日內，向申請人頒發執業證書。
　　執業證書應當加蓋發證機關印章，在律師執業證書持證人照片處應當加蓋發證機關鋼印。
第7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妥善保管執業證書，不得變造、涂改、抵押、出借、出租和故意損毀。
第8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依法使用執業證書。律師執業應當出示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應當將執業證書正本懸挂于執業場所的醒目位置；執業證書副本用于接受查驗。
第9條
　　律師申請變更執業機構的，變更審核機關應當自作出準予變更決定之日起十日內為申請人換發律師執業證書。
　　律師事務所變更名稱、負責人、組織形式、住所等事項的，變更審核或者備案機關應當自作出準予變更決定或者備案之日起十日內，為律師事務所辦理執業證書變更事項登記或者換發執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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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律師事務所因執業證書損毀等原因，導致執業證書無法使用的，應當申請換發執業證書。
　　換發執業證書，應當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提出申請，由其在收到申請之日起五日內完成審查，並上報原發證機關。原發證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十日內完成審查，符合規定的，為申請人換發執業證書；不符合規定的，不予換發執業證書，並向申請人說明理由。
　　準予換發執業證書的，申請人在領取新的執業證書時，應當將原執業證書交回原發證機關。
第11條
　　執業證書遺失的，律師或者律師事務所應當及時報告所在地縣（區）司法行政機關，並在省級以上報刊或者發證機關指定網站上刊登遺失聲明。遺失聲明應當載明遺失的執業證書的種類、持證人姓名（名稱）、執業證號和執業證書流水號。
　　律師、律師事務所申請補發執業證書的，按照本辦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的程序辦理。申請時應當同時提交已刊登遺失聲明的證明材料。
第12條
　　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于每年完成對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後，應當在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執業證書相應欄目內填寫考核年度、考核結果、考核（備案）機關、考核（備案）日期；在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副本上加蓋“律師事務所年度檢查考核”專用章，在律師執業證書上加蓋“律師年度考核備案”專用章。
第13條
　　律師受到停止執業處罰、律師事務所受到停業整頓處罰的，由作出處罰決定的司法行政機關或者由其委托的下一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宣布或者送達處罰決定時扣繳被處罰律師、律師事務所的執業證書。處罰期滿予以發還。
第14條
　　司法行政機關依法對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作出處罰決定的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自決定之日起十五日內，將處罰的內容登記在該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副本上。
第15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被依法撤銷執業許可或者被吊銷執業證書的，由作出撤銷或者處罰決定的司法行政機關或者由其委托的下一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宣布或者送達撤銷或者處罰決定時收繳該律師、律師事務所的執業證書，並依照規定程序予以注銷。
　　律師、律師事務所因其他原因終止執業，需要注銷其執業證書的，該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將執業證書上交其所在地縣（區）司法行政機關，由其按照規定程序交原發證機關予以注銷。
　　律師、律師事務所被撤銷執業許可、被吊銷執業證書或者因其他原因終止執業，拒不上交執業證書的，由原發證機關公告注銷其執業證書。
第16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將注銷、作廢的執業證書銷毀。
第17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將頒發、注銷、換發、補發、作廢和銷毀執業證書的情況按年度登記造冊，填制執業證書發放使用情況統計表，報司法部備案。
第18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對執業證書保管不善或者違法使用執業證書的，由所在地縣（區）司法行政機關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依法給予相應的處罰。
第19條
　　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發放、管理執業證書的工作中，違反《律師法》、《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和本辦法規定，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20條
　　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信息管理係統，根據執業證書頒發、注銷及其他有關變更情況適時進行更新，為公民、法人、其他社會組織和國家機關提供有關執業證書信息查詢服務。
第21條
　　對公職律師、公司律師、法律援助律師的律師工作證的管理，參照本辦法執行。
　　軍隊律師工作證的管理辦法，另行制定。
第22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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